
威安办发〔2021〕44 号

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深入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国家级开发区安委会办公室，南

海新区安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深刻汲取近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有限空间

作业安全防范，有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市政府主要领

导同志批示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醒认识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。当前正处

气温持续回升时期，因有毒有害气体挥发导致的中毒、闪爆等安

全风险加剧。近期，新闻媒体公布了 6 起发生在有限空间的事故，

导致 22 人死亡，8 人因盲目施救受伤。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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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重视，多次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将有限空间作业纳入大排查

大整治行动专项治理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

展理念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责任，

立即展开行动，落实防范措施。要通过各种途径将有毒有害气体

可能存在的场所以及有限空间存在的危险性和防范措施传达到

各街道（乡镇）、企业、单位、村居、家庭，切实提高警惕，坚

决防止因意识不到位、防护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。

二、立即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。各级各有关部门

要立即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，对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

化工、工矿商贸企业、农产品加工、市政工程建设、燃气、热力、

排水、环卫等重点企业（单位）以及污水处理厂、企业自备污水

处理设施及管道、污水井、化粪池、下水道、废弃场所、密封罐

体、渔获物及船舱内腐烂和危废物品仓储等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

的场所进行全覆盖排查。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逐一建立台账，

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时限，确保整改到位。要督促相关企业

建立并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凡是进

入坑、池、罐、釜、沟、井下、管道等存在或可能存在有毒有害

气体的场所作业，都要制定作业许可程序、作业安全规程、安全

措施和应急预案，严格实行作业票管理，明确作业负责人、作业

人员和现场监护人员的职责。要为作业人员配备便携式报警仪、

满足实际需要的氧气呼吸器或长管呼吸器，配备救护带、救护索

等防护设施。要在有限空间作业或存在风险的场所设置安全警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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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，防止擅自进入及盲目施救。坚决杜绝将进入井下、沟池、

管道等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场所的作业项目，发包给不具

备相关资质的单位和个人。

三、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，

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一旦发生险情，

迅即反应，科学应对、妥善处置。要督促有关企业、单位制定并

完善应急预案体系，明确紧急情况下作业人员的逃生、自救、互

救方法。要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救援演练，切实提高应急救援能

力。要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急救培训，使有关人员了解

有毒有害气体可能存在的场所、危害性和特点，熟知预案内容和

救护设施使用方法，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。

请各级各有关部门于 6 月 10 日前，将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

治工作开展情况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宋晨朝，联系方式：5234309

电子政务平台：应急局综合科

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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